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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請非營利組織指派所
屬陪同人員

協助進行筆 (紀 )錄製作

陪同人員及通譯人員填具陪同外
國人接受詢問回報單

地方政府

傳送地方政府核定

完成筆錄製作後

非營利組織按月彙整陪同外國人詢問及通譯費用印領清冊

每月 10日前

地方政府

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撥款

當月 25日
前

非營利組織

回報非營利組織

陪同及通譯費用請領方式

非營利組織指派之人員

發生事實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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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所屬陪同人員

協助外國人主張陳述，

提醒並保障當事人之權

益，惟應保持中立、公

正之態度，不應干擾行

政機關公權力之執行

1個工作日內

每月彙送回報單正本

至地方政府核備，並

自行以回報單影本留

存備查

續處外國人安置庇

護、轉換雇主、勞資

爭議調查事宜

經地方政府審

認無誤後，通

知所委託之非

營利組織領

款

依陪同對象併入「外籍勞工

諮詢服務中心」計畫或持工

作簽證人口販運被害及疑似

被害人安置費用辦理

經審核無誤後儘速撥

付地方政府

約定時間內到場

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處理流程圖

陪同人員不具雙語能力時，應

另行指派所屬通譯人員或經其

他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建置之

通譯人員

外國人為陪同案件適用
對象及有詢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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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 

資格條件 工作事項 注意事項 

持有中華民國國民

身分證或依法得在我國

合法工作者，且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律師、社會工

作師、心理師執照

或取得就業服務專

業人員證照。 

二、具勞工、社會、法

律、心理、教育等

大學以上相關系所

畢業，一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 

三、具前款以外系所之

大專校院畢業，二

年以上勞工或社會

工作相關工作經

驗。 

四、高中畢業，具五年

以上勞工或社會工

作相關工作經驗。 

一、注意詢問環境，應

以隔離或間接之方

式詢問，必要時，

得代當事人請求改

善詢問環境。 

二、於詢問過程中，注

意訊問內容是否妥

適，並適時代當事

人補充意見。 

三、於筆錄製作完成

後，協助確認筆錄

內容是否與詢問內

容相符，若有不符

情形者，應代當事

人請求更正。並於

確認筆錄完成後，

以在場人身分於筆

錄上簽名。 

四、詢問完畢，案件如

需再移送上級機關

或逕送司法機關確

認者，應繼續陪同

當事人至全案詢問

確認完成止。 

陪同詢問是整個保護流

程之一，陪同人員於執

行公務時，主要係協助

當事人主張陳述，提醒

並保障當事人之權益，

惟應保持中立、公正之

態度，不得干擾行政機

關公權力之執行。 

 

106 年 8 月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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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注意事項 

資格條件 工作事項 注意事項 

持有中華民國國民

身分證或依法得在我國

合法工作者，且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 

一、各級政府機關或民

間團體建置為通譯

人員。 

二、從事通譯工作一年

以上經驗。 

三、具有外國人母國語

文專長。 

一、對於陪同人員或其

他詢問人員之問

題，同步翻譯成外

國人母國語言傳達

受害外國人知悉。 

二、仔細聆聽外國人之

意思表示，並詳實

翻譯傳達陪同人員

及詢問人員知悉。 

三、於筆錄製作完成

後，協助確認筆錄

內容是否與詢問內

容相符，並於確認

筆錄完成後，以在

場人身分於筆錄上

簽名。 

陪同詢問是整個保護流

程之一，通譯人員於執

行公務時，主要係協助

將當事人之主張陳述詳

實傳達，惟應保持中

立、公正之態度，不得

干擾行政機關公權力之

執行。 

106 年 8 月版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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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回報單 

                          回報日期：   年   月   日 

地方政府  

陪同人員及通譯人

員所屬團體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外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籍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陪同事由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5款、第 6款、第 7款、第 9款、第 44 條、

第 45 條或第 57 條第 1、2、3、4、7、8款)之外國人 

□遭受人身侵害（如：性侵害、性騷擾或人身傷害）之外國人 

□持工作簽證之人口販運被害人或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外國人 

□主動投案申訴並舉證遭謊報行蹤不明之外國人 

□申訴遭雇主不當對待而發生行蹤不明之外國人 

□其他經地方政府專案認定違反就業服務法或配合行政爭訟、刑事訴訟

案件，並有製作筆錄或談話紀錄必要之外國人 

陪同及通譯地點 

及聯絡方式 

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傳真號碼  

陪同及通譯時間 

陪同日期：      年      月      日 

陪同起迄時間：    時    分 至     時    分， 共   小時____分  

通譯日期：      年      月      日 

通譯起迄時間：    時     分 至     時    分，共    小時____分 

備註 

1.陪同人員及通譯人員須於陪同結束後 1 個工作日內，將陪同外國人詢
問回報單回報非營利組織，並傳送地方政府備查 

2.經地方政府審核不符相關規定者，不予核發相關費用。 
3.陪同地點應為行政、警察機關或其指定之地點。 
4.陪同及通譯人員應符合本要點之人員資格規定。 

 

陪同人員簽名：                             通譯人員簽名： 

 

 

外國人簽名： 

106 年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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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及通譯費用印領清冊    
指派單位：                       委託機關：                       年    月    日 

編

號 
日期 用途別 外國人姓名 人員姓名 日期 / 起迄時間 時數 費用金額 

合計支領 
金額 

具領人 
簽章 

1  
□陪同  

□通譯 

     

  
護照號碼 國籍 交通工具 起迄地 交通費 

合計申請
交通費 

  
 起：  

 
 迄：  

2 

日期 用途別 外國人姓名 人員姓名 日期 / 起迄時間 時數 費用金額 
合計支領 
金額 

具領人 
簽章 

 
□陪同  

□通譯 

     

  
護照號碼 國籍 交通工具 起迄地 交通費 

合計申請
交通費 

  
 起：  

 
 迄：  

3 日期 用途別 外國人姓名 人員姓名 日期 / 起迄時間 時數 費用金額 
合計支領 
金額 

具領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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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  

□通譯 

     

  
護照號碼 國籍 交通工具 起迄地 交通費 

合計申請
交通費 

  

 起：   

 迄：   

4 

日期 用途別 外國人姓名 人員姓名 日期 / 起迄時間 時數 費用金額 
合計支領 
金額 

具領人 
簽章 

 
□陪同  

□通譯 

     

  
護照號碼 國籍 交通工具 起迄地 交通費 

合計申請
交通費 

   起：   

   迄：   

總計金額：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具領單位（具領單位戳記） 

備註：請分別依地方政府（委託機關）造冊，一式三份函報地方政府 




